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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13年4月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重庆

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修改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5月11日上午9：30

2、召开地点：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万达广场1栋6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彭建虎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现本次会议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44,500,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9%。

2、本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管、律师曾祥一和王锋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44,500,00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44,500,00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44,500,00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4,500,00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44,500,00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4,500,00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石欣先生和韩利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

1、选举石欣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44,500,0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2、选举韩利锋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44,500,0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程源伟先生、章新蓉女士和慕丽娜女士分别向大会作了2012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2013年4�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

查询。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曾祥一、王锋

3、见证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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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董事张崇滨先生和韩红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张崇滨先生和韩红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两人辞职

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对张崇滨先生和韩红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3年4月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名

石欣先生和韩利锋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2013年5月11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

公司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石欣先生和韩利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议

案生效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11日

附：当选董事简历

石欣，男，中国国籍,汉族，1978年4月出生，博士学历，2008年至今任职于重庆大学，副教授及硕士生导

师。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

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担任董事职务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

形。

韩利锋，男，中国国籍，汉族，1971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重庆人，2008～2011年3月任重庆强毅律师

事务所律师，2011.3～至今为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担任董事

职务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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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2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于2013年4月9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披露。2013年5月7日，公

司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3】第 16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所涉及的有关事

宜进行了说明，并对公司2012年度报告中部分事项做补充披露如下：

一、在公司《2012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 中对收入进行补

充分析，内容如下：

201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185.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33%。其中游轮业务收入20,263.96万

元，同比增长0.65%；旅行社业务收入15,921.81万元，同比增长31.78%，主要为组团游客增加所致。公司营业

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营业收入按收入来源分析

（1）游轮运营业务

2012年，公司游轮运营业务收入按来源划分，包括两个方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

元

收入来源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增减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涉外业务收

入

110,986,761.05 54.77% 118,279,086.39 58.75% -7,292,325.34 -6.17%

内宾业务收

入

91,652,812.56 45.23% 84,049,755.84 41.75% 7,603,056.72 9.05%

游轮运营业

务小计

202,639,573.61 100% 201,328,842.23 100% 1,310,731.38 0.65%

2012年，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长江豪华游轮度假休闲式旅游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游客，

在总收入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游船内宾收入与2011年相比，有近10%的增长，为公司以后经营发展提供了稳

定的客源基础。

2012年涉外收入与2011年相比， 下降幅度为6.17%， 主要原因是： 加景大华景假期公司在2011年包销

“世纪天子” 号一半床位，而2012年并未继续包销，导致公司涉外收入下降，2013年华景公司包销了公司

“世纪钻石”号全部床位，预计2013年涉外收入总额将稳步提升。

（2）游轮运营业务收入按运营方式分析

公司游轮运营模式由自营和包销两种方式构成，报告期内，公司游轮运营业务收入按运营方式分析，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营销模式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增减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包销收入

37,834,863.01 18.67% 51,494,666.56 25.58% -13,659,803.55 -26.53%

自营收入

164,804,710.60 81.33% 149,834,175.67 74.42% 14,970,534.93 9.99%

合计

202,639,573.61 100% 201,328,842.23 100% 1,310,731.38 0.65%

2012年包销收入与2011年相比，下降幅度为26.53%，主要原因是：加景大华景假期公司在2011年包销

“世纪天子” 号一半床位，而2012年并未继续包销，导致公司包销收入下降，2013年华景公司包销了公司

“世纪钻石”号全部床位，预计2013年包销收入总额将稳步提升。

2012年公司通过加大市场营销,深耕营销渠道，公司自营收入与2011年相比，增长10%，有效的弥补了包

销收入的减少，保持了公司营业收入的稳定。

（3）旅行社业务

2012年，公司旅行社业务收入按来源划分，包括三个方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收入来源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增减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入境游

29,362,304.65 18.44% 20,873,269.05 17.28% 8,489,035.60 40.67%

出境游

44,100,943.98 27.70% 28,352,177.70 23.47% 15,748,766.28 55.55%

国内游

85,754,806.09 53.86% 71,594,053.69 59.26% 14,160,752.40 19.78%

旅行社业

务小计

159,218,054.72 100% 120,819,500.44 100% 38,398,554.28 31.78%

备注：入境旅游收入中已扣除游船涉外收入。

2012年， 随着国民经济和旅游行业的发展， 公司的旅行社业务出现强劲增长， 其中入境旅游收入较

2011年增长了40.67%，出境旅游收入较2011年增长了55.55%，国内旅游收入较2012年增长了19.78%。可以预

期，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游轮运营业务规模的不断壮大，必将带动公司旅行社业务快速增长。同

时，旅行社业务的不断增长也将推动游轮运营业务的快速发展。

二、在公司《2012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二、主营业务分析 3、成本” 中对成本进行补

分析，补充内容如下：

单位：元

项目性质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增减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一

、

游轮运营成

本

员工薪酬

23,824,141.52 16.81% 20,289,598.11 15.45% 3,534,543.41 17.42%

燃料费

49,551,963.10 34.97% 50,765,237.60 38.65% -1,213,274.50 -2.39%

折旧费

20,282,288.94 14.31% 22,390,478.19 17.05% -2,108,189.25 -9.42%

船舶修理费

11,519,604.42 8.13% 9,008,009.94 6.86% 2,511,594.48 27.88%

物料消耗费

15,122,451.15 10.67% 11,383,967.52 8.67% 3,738,483.63 32.84%

港务及靠泊费

7,422,389.26 5.24% 6,656,547.06 5.07% 765,842.20 11.51%

其他

13,987,762.48 9.87% 10,853,940.55 8.26% 3,133,821.93 28.87%

小计

141,710,600.87 100.00% 131,347,778.97 100.00% 10,362,821.90 7.89%

二

、

旅行社营业

成本

地接

96,770,664.36 66.04% 74,488,181.28 66.44% 22,282,483.08 29.91%

交通

37,247,107.10 25.42% 24,540,701.94 21.89% 12,706,405.16 51.78%

房费

5,809,349.95 3.96% 7,821,231.84 6.98% -2,011,881.89 -25.72%

餐费

3,763,442.10 2.57% 3,282,500.95 2.93% 480,941.15 14.65%

门票

1,936,910.50 1.32% 1,737,892.50 1.55% 199,018.00 11.45%

其他

1,008,529.30 0.69% 236,659.00 0.21% 771,870.30 326.15%

小计

146,536,003.31 100.00% 112,107,167.51 100.00% 34,428,835.80 30.71%

合计

288,246,604.18 243,454,946.48 44,791,657.70 18.40%

2012年度，公司营业成本28,824.66万元，比上年增加18.40%，总体成本构成无重大变动。

1、游轮运营成本分析：

公司游轮运营业务成本主要包括员工薪酬、折旧费、燃料费、船舶修理费、物料消耗费等项目。2012年

公司员工薪酬较2007年增加353.45万元、增长17.42%，主要是由于随着物资水平的提升，公司调整员工工资

增加所致。营业成本中的船舶修理2012年较2011年增加251.16万元、增长27.88%，主要是由于公司为了实现

公司产品优质领先的战略方针， 加大投入船舶维修保养所致；2012年船舶物料消耗费较2011年增加373.55

万元、增长32.84%，主要是公司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提高客人满意度，2012年提高了客餐餐费标准及客人消

耗标准，导致公司物料消耗费上升。

2、旅行社业务营运成本分析

公司旅行社业务成本主要是为游客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地接费等费用

2012年，公司旅行社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1.78%，由于旅行社业务为中介业务，随着收入的增加，公司客

人地接成本及交通成本也随之大幅增加29.91%及51.78%。

三、在公司《2012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四、资产、负债状况分析” 中补充对负债进行

分析，内容如下：

2、负债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负债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减

（

%

）

应付账款

507.87 582.88 -12.87

预收款项

89.08 60.28 47.76

应付职工薪酬

10.11 8.52 18.64

应交税费

474.29 481.56 -1.51

其他应付款

465.36 596.73 -22.01

负债合计

1,546.71 1729.97 -10.59

2012年度，公司负债合计1546.71万元，同比降低10.59%，预收款项增加47.76主要为预收客户定金增加

所致，其他负债结构和构成无重大变化，无长期负债。

四、在公司《2012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七、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补充披露公司可能

面对的风险的分析说明，内容如下：

（三）公司未来发展和经营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

1、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及经济危机等不可抗力风险

旅游行业受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经济危机和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等突发性因素影响，可能出现重大

波动。 未来不排除重大流行性疾病及其他不可预料情形对我国旅游行业及本公司运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可能性。

2、安全航运的风险

游轮运营是公司主营业务中的重要环节，游轮运营安全关系到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是公司的生存和

长期发展的基础。如果公司游轮发生了重大航运事故，则公司将可能因重大航运事故而受到行政处罚，并

可能牵涉诉讼事项，最终给公司造成声誉、形象、信用、经济等各方面的损失。

3、市场风险

我国长江豪华游轮运营行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行业所属企业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的重庆、武汉

两地，在该行业中目前主要有10家游轮企业参与竞争，虽然公司作为长江豪华游轮高端市场的主要占有者

之一，在市场占有率、硬件设施、运营管理方面处于市场领先地位，但由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市场环境变化和

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公司存在竞争优势降低和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公司已对《2012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补充修订，补充后的《2012年年度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94� � � �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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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本公司将子公

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一、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公正债权文书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2年7月2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执行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东国恒"）、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技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技"）、深圳威谊光通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华生创展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鸿源星贸易有限公司、成清波公证债权文书一案。2012年8月14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做出(2012)穗中法执字第1440号《执行通知书》。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1、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13号南岳大厦1层102房及15至19层

法定代表人：张延军

2、被告1：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住所：广东省罗定市泷洲中路55号

法定代表人：刘正浩

被告2：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166号A3区224室

法定代表人：蔡文杰

被告3：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1199号金田大厦8层

法定代表人：李晓明

被告4：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北环大道7008号通业大厦南塔11楼

法定代表人：成清波

被告5：深圳威谊光通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和平路振华工业园1号厂房第五层B、C区

法定代表人：成清波

被告6：北京华生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25号德祥家园12号楼1单元1层101A

法定代表人：郑绍彦

被告7：深圳市鸿源星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1199号金田大厦2005室

法定代表人：王强

被告8：成清波，男，1962年9月1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北路翠竹苑59-B4

3、案件起因

2011年4月26日，本公司之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4个借款合同，

分4笔借款总计10,000万元， 借款合同编号分别为：GZ991011110001、GZ991011110002、GZ991011110003、

GZ991011110005， 借款期限为2011年4月26日至2012年4月26日， 借款利率为6.941%（以下简称"借款合同

"）；2012年3月5日，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GZ991011120001《展期协

议》，对上述借款中的1,000万元展期至2012年8月5日。本公司、深圳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为该借款提

供借款保证， 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GZ99 （高保）20110001、GZ99 （高保）20110002、GZ99 （高保）

20110003、 GZ99（高保）20110004、 GZ99（高保）20110005� 、GZ99（高保）20110006、GZ99 （高保）

20110007。截止2012年12月31日，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归还借款4,919.87元，尚余99,995,080.13元逾期

未归还。2012年7月24日，应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申请，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作出(2012)粤广广州第207479号执

行证书，确认99,995,080.13元债权。2012年8月14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中法执字第

1440号《执行通知书》，称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作出(2012)粤广广州第207479号执行证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要

求借款人及担保人清偿本金及累计欠付利息。

4、诉讼请求

（1）贷款本金共人民币99995080.13元；

（2）贷款计至2012年6月21日的利息共人民币2183054.34元；

（3）以及按法律规定债权人实现债权所必须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用等）。

三、法院判决情况

1、执行通知书（2012）穗中法执字第1440号责令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威谊光通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华生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鸿源星贸易有限公司、成清波于2012年8月24日履行（2012）粤

广第207479号执行证书确定的法律义务，并交纳执行费16.9578万元。

2、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财产申报令》，要求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天津国恒铁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威谊光通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华生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鸿源星贸易有限公司如实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

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3、2012年9月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2012）穗中法执字第1440号的限制高消费令，对广东国

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威谊光通技

术有限公司、成清波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限制高消费令同时禁止被执行人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深圳市威宜光通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成清波和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金球、

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明以单位财产实施高消费活动。 限制高消费令自送达之日

起生效，至债务全部履行完毕日止。

四、案件现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执行通知书（2012）穗中法执字第1440号正在执行中。2012年11月21日，因对广州市广

州公证处作出(2012)粤广广州第207479号执行证书的公证程序有异议，深圳中技向广州中院申请终结执

行，成清波向广州中院申请中止执行。广州中院于2013年3月14日、28日对本案进行了异议听证，并于2013年

4月16日下发了《执行裁定书》（（2013）穗中法执异议字第广东国恒1号），裁定驳回二异议人的异议，二

异议人于2013年4月22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同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受复议申请。现本

案处于执行裁定复议期间，最终复议结果还未确定，复议结果将对本案件中担保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威谊光通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华生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源星贸易有限公司产生同样法律后果。

五、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的影响

根据借款合同，如借款逾期未还将在原借款利率的基础上加收50%的罚息，该罚息部分将增加公司的

财务费用。 经问询公司审计机构，2012年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对本次诉讼涉及的借款共确认利息

1015.13万元，其中因逾期支付确认的罚息303.79万元。2013年，如该借款逾期未还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

司预计每月约需确认利息115万元，其中因逾期支付确认的罚息约38万元。

六、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三十次会议于2013年2月1日召开，会议通过决议责

成内部控制委员会就本公司历年法律纠纷情况进行自查。截至2013年4月25日，内部控制委员会已了解平

安银行天津分行商票纠纷案一(全才5000万商票纠纷案)、平安银行天津分行商票纠纷案二(腾普达5000万商

票纠纷案)、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公正债权文书案、九江银行借款合同纠纷案、杭州通铁买卖合同纠纷案一

(1500万元商票)、杭州通铁买卖合同纠纷案二(1600万元商票)的基本情况，因原经办人及相关高管离职后未

完整移交材料， 导致部分法律文件一直欠缺， 上述案件当时无法达到临时公告的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于

2013年4月26日公布的2012年年报中"其他重大事项说明"一节就已获知情况对上述案件进行了说明。 截至

本公告日，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公正债权文书案的材料自查已达到法律纠纷临时公告的披露要求。公司内部

控制委员会对法律纠纷的自查仍在进行中，公司将根据自查结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七、备查文件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2）穗中法执字第1440号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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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3年5月13日上午10：00在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三

新公路207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12979924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1.40%，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林立新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129799245股，同意129799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2、审议《关于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129799245股，同意129799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3、审议《关于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129799245股，同意129799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4、审议《关于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129799245股，同意129799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5、审议《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129799245股，同意129799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6、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2012年年报审计费用的预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129799245股，同意129799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7、审议《关于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关联股东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和股东曾志

锋所持有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1）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492401股，同意492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8、审议《关于2013年度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129799245股，同意129799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9、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129799245股，同意129799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10、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129799245股，同意129799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11、审议《关于2013年度高管薪酬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129799245股，同意1297992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三、见证律师情况

公司董事会聘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刘曦律师和谢杨燕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关于大成景安短融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和大成景兴信用债债券型投资

基金增加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签署的代销协议

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2013年5月15日起，增加好买基金为大成景安短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大成景

兴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机构，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好买基金的相关规定，投资者可

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55� � �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2013-028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海南辖区上市公司2012年度

业绩网上集体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推动海南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全流通环境下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

联系，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海南证监局决定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海南上市公司协会

联合举办"海南辖区上市公司2012年度业绩网上集体说明会"活动，活动于2013年5月17日15:30-17:30举行，平

台登陆地址为：http://irm.p5w.net/dqhd/hainan。

届时，本公司行政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2012

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

多"形式的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150� � � �证券简称：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2013-10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2012年5月8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集团"）的通

知，宜华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25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716%）质押给大业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并于2012年5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冻结期限自2012年5月7日至宜华集团向登记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公司于今日接到宜华集团的通知， 宜华集团于2013年5月13日将其所持原质押给大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的2500万股解除了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7.716%，上述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宜华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57,085,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48%,其中质押冻结

股份13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12%。

特此公告。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11� � �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13-026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5月11日（星期六）上午9:0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6日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光太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5人，代表股份183,570,7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7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183,570,720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2、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183,570,720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183,570,720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183,570,720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183,570,720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183,570,720股赞成，0股反对，

0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2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报酬的议案》。（183,570,720股赞成，0股

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2年关联交易及资金占用情况说明>的议案》。（14,333,766股赞成，0股

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李光太先生、孟岩先生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此项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183,570,720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

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及关联公司财务资助的议案》。（14,333,766股赞成，0股反对，0股

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李光

太先生、孟岩先生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此项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14,333,766股赞成，0股反对，0股

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李光

太先生、孟岩先生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此项表决。）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183,570,720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

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权玉华代表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并向股东大会提交了《2012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报告对2012年度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保护投资者

权益方面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

五、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广亮、 张剑英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

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3-028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2013年5月13日

2、召开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公司办公楼A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易风林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66,217,081股，占公司总股份680,000,000股

的39.15%。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第一、二、三、五、六、八项议案同意股数均已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议案获得通过。

2、第四项议案属特别表决事项，同意股数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该议案获得通过。

3、第七项议案经与会非关联方股东表决，同意股数超过了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该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66,217,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66,217,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66,217,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266,217,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266,217,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六）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66,217,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同意39,32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266,217,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以上各项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2013年3月21日及2013年4月20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为2013-007、2013-009、2013-013、

2013-026。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2、律师姓名：张叶菲、李常华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的资格、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07� � �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8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2月7日发布2012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举行集体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在线回

答投资者问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

可以登录"新疆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ma/2013/xj/01/index.htm� ） 或全景

网（www.p5w.net），参加本次活动。出席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董事会秘书吕占民先生，财务

总监孙新春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